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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价项目概况

根据《中共漯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漯河市考试

中心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通知》（漯编〔2020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

漯河市考试中心负责市直各类考试考务活动的组织实施。另根

据《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教育考试

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教招办〔2018〕442号）文件精神，该项收

费主要用于各类国家教育考试支出，保障全年各项国家教育考

试顺利实施。主要对各类国家教育考试场地租赁、线路租赁、

设施设备购置、维修改造、安全保密、综合治理以及组织考试

等考务工作给予保障，对参与国家教育考试的命题、试卷监印、

安全保密、监考、巡考、评卷等考试任务的工作人员支付合理

的劳动报酬。

2022 年度，项目预算批复金额 439.50 万元，实际到位

439.50 万元，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漯河市财政资金，资金到位

率 100%。实际支出 354.11 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80.57%。

二、评价原则与评价方法

本次评价主要基于漯财效〔2020〕5 号与漯财效〔2023〕1

号中的指标体系及要求，遵循科学公正、统筹兼顾、激励约束、

公开透明的评价原则，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、因素分析法、目

标管理法、公众评判法、比较法、权重分析法，通过比较本项

目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与预定目标，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

和实施效果的内外因素，再结合专家评审意见以及公众调查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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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对财政资金的决策、管理、产出和效果做出客观、公正的

评价。

三、评价结论

（一）综合评价情况

总体来看，各类招生考试费用支出等项目立项合规，组织

实施健全，成本控制合理，产出数量和产出质量取得了良好的

成绩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但存在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，

预算编制不科学，资金使用不合规，考务工作人员劳动报酬未

及时支付等情况。

（二）评价结论

根据既定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，经资料分析及现场核查，

评价小组对关于各类招生考试费用支出等项目的决策、过程、

产出和效益进行了全面评价。综合评定该项目得分为 87.34 分，

绩效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四、主要经验做法

（一）高效统筹考试组织工作，圆满完成年度考试任务

高效统筹组考防疫和考试安全，做好各项考试组织工作，

制定考试实施方案、防疫实施方案，协同公安、电力、城市管

理、市场监督、保密、无线电、卫健委等部门，保障各类考试

的有序进行，考试协作部门保障响应率 100%。同时聘用监考老

师 6411 人，并对监考老师进行考前培训，考前培训率达到 100%，

保障了全年 14 项考试 11 多万人次的考试平稳顺利进行，安全、



— 3 —

泄密事件、考务事故零发生，违纪作弊事件处理率 100%，圆满

完成年度考试任务。获得省考试院“2022 年度招生考试目标管

理考评综合先进单位”、“2022 年度网络宣传工作先进集体”的

表彰。

（二）加强考场建设，保障考试环境公平公正

2022 年度完成 4 个艺术类专业省统考个体测试标准化考场

建设、3 个备考室建设，改造考场目标完成率 100%，考场改造

验收通过率 100%；同时在考试前，组织对标准化考场进行维修

维护，确保考场配置齐全，场地设备安全可靠，保障标准化考

点考场使用率 100%，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，实现了维护考

试安全，保障考试平稳有序进行的社会效益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指标设置不明确、未量化，绩效管理工作水平有待

提高

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够明确，未进行细化、量化，预期效

益实现程度难以衡量，不利于以绩效目标为导向，开展工作。

如“各项考务工作保障能力”指标值设定为“明显提升”，绩效

指标未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。反映出项目单位

对绩效管理工作认知不够深刻，指标设定未能体现预期的项目

实施产出和效果。

（二）预算编制不科学，资金使用不规范

一是预算编制不科学。单位将“物业管理费”、“文明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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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创建费”属于日常经费的内容编制至 2022 年各类招生考试费

用支出等项目。未严格按照教招办〔2018〕442号文件精神编制

项目预算内容。二是资金使用不合规。存在项目经费支付日常

经费的情况，主要原因：项目单位对各类招生考试费用支出等

项目内容存在理解偏差，专项经费使用范围界限不清，预算编

制不严谨。

（三）预算执行率不高，劳动报酬支付不及时

一是预算执行率未达 100%。2022 年项目预算资金 439.5万

元，支出 354.11万元，预算执行率 80.57%。二是劳动报酬支付

不及时。一方面，根据考务工作人员调查问卷分析结果，劳动

报酬发放及时率仅达到 56.67%；另一方面，经查看相关记账凭

证等相关资料，考务工作人员劳动报酬未及时支付。存在上述

问题的原因：一是 2022 年度受疫情影响，部分考试取消或延期

至 2023 年度开展；二是参与监考等考务工作的单位未及时申请

劳务费，项目单位亦未规定申请劳务费期限、督促工作进展。

（四）出考人数未达目标，考生满意度待提升

一是 2022 年未按计划完成考试人数。2022 年度组织考生

人次完成率 98.23%，未达到目标值 100%；二是考生满意度未达

到目标值。根据考生版调查问卷结果分析，经综合计算，考生

对“接受公众监督”满意度为 88.30%，对项目整体情况满意度

为 81.93%，均未达到绩效目标值。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：一是

受疫情原因影响，部分考生未能参加考试；二是组织考试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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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平有待提高，考试环境需进一步优化。

六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预算绩效管理，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

一是量化指标设置。建议预算单位在设置绩效指标时，应

尽量细化量化，量化数据应易于获取，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，

可采用定性表述，但要具有可衡量性。可通过历史数据或具体计

划，设置具体指标值，确保指标值可衡量分析。一是加强绩效监

控。项目单位应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强化预算绩效动态监控，

及时掌握项目预算执行情况，通过对比分析，找出支出进度慢的

项目及主要原因，及时采取措施，对于本年度不需支出项目资金,

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，做好预算调整工作，由财政部门收回指标

统筹调剂用于其他急需支出项目,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和

有效性，切实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科学化、精细化工作水平。

（二）强化预算编制精准性，确保资金使用合规

一是强化预算编制精准性。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《河南省

教育厅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教育考试收费管理

的通知》（教招办〔2018〕442 号）文件精神，捋清项目实施内

容，科学编制各类招生考试费用支出等项目预算，严禁将日常

经费编制到项目经费中，避免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不匹配、预

算编制不精准。二是合规使用资金。项目单位应正确认知专项

经费，进一步加强项目资金管理，杜绝日常经费挤占项目资金，

严格按资金使用性质将其列入事业支出-基本支出-日常公用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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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进行明细核算，严格按照《漯河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、（教招办〔2018〕442 号）等文件相关要求，规范专项资金

支出内容，切实做好本单位财务工作，严格把关，核实资金支

出合理性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增强资金支出规范性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，持续督促项目进展，确保及

时支付项目资金

项目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实施方案，设定项目计划，设置考

务工作人员劳务费申请期限及支付期限，督促各参与监考等考务

工作的单位对已执行完毕但还未履行报销程序的单位，请其尽快

完善报账资料加快工作进展，及时申请并及时支付劳务费，保障

考务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，从而提高考务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。

（四）加强考试组织工作，提高考生满意度

项目单位应不断加强考试组织工作，提升考试完成质量，

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。一方面，利用微信公众号、媒

体等媒介，广泛宣传考试安排，做好考试的考前指导，动员考

生按时参加考试，降低缺考率；另一方面，不断加强考务工作

的综合管理，建立健全考试考务工作规章制度，严格依规实施

考试；要把好人员关，加强考务工作人员选用工作，选聘责任

意识强、业务素质高、身体状况好的教师承担监考工作；加强

相关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、考务管理等方面的培训，加强考务

人员对考务工作的重要性认知，进一步优化考试环境，确保考

生顺利完成考试，综合提高考生满意度。


